
臺 南 市 立 大 灣 高 中 校 園 安 全 守 則 

  (1)不可在走道及教室打鬧追逐、大聲喧嘩、罵髒話、蓄意聚眾滋事，影響

校園秩序者。 

  (2)教室、走廊禁止打球，禁止玩水、潑水，以免打滑。 

  (3)不可坐在窗檯上或在窗檯跳上跳下，另勿攀爬籃球、排球架及其他運

動設施、升旗台、教室外牆的水管、鐵窗、欄杆等易造成傷害之行為。 

  (4)不可翻越圍牆、門窗及爬到頂樓陽台活動。 

  (5)做打掃工作時，不可嬉鬧，注意安全，高處窗戶宜用長竿擦窗器擦

拭，避免發生危險。 (擦拭樓上窗戶的同學不可攀立窗外) 

  (6)放學後宜儘快返家，不可在學校教學區或校園死角處逗留，如影響校

園安全秩序者。(放學 15分鐘內離開教學區) 

  (7)不可攜帶違禁物品到校，如刀械、尖銳金屬、鞭炮、炮竹、拉炮、空

氣(手) 槍、刮鬍泡、香菸、電子菸、打火機等物品。 

  (8)不可拿鐵鋁罐或其它硬物互擲嬉戲，影響他人或自身安全者。 

  (9)教室設備不可把玩，若有發現同學蓄意毀損公物或造成同學受傷者，

依規定賠償及處分。 

  (10)不可玩危險遊戲或活動，如拿繩子套脖子、阿魯巴、以橡皮筋互彈、

拿雨傘戳人、將同學關進工具箱、互相推擠跳壓等行為影響他人或自

身安全者。 

  (11)家政、工藝及綜合課所使用的鐵鎚、鐵釘、針、剪刀、火柴、小刀等

物品應妥為保管，不可拿來玩。 

  (12)破裂之玻璃，應由衛生股長妥為處理，切勿用腳踩碎，以免碎片四濺

傷及同學。 

  (13)上、下樓梯應謹慎，不可開玩笑或推擠等行為影響他人或自身安全

者。 

  (14)球類活動應注意謹防運動意外傷害，致人受傷查證為蓄意行為者。 

  (15)下雨天勿請雨傘晾曬於走廊，以免影響行的安全。 

 (16)不可用石子互擊或在教學區附近拍打籃、排球及其他球類活動，致影響

他人作息。 

 (17)個人不當行為，足以影響周遭師生生命安全。 

 


